附件1：

剑阁县2023年第三批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安排表

	项目类别和名称
	建设任务
	项目计划投资（万元）
	整合后资金使用监管责任单位
	推广以工代赈方式项目个数
	受益对象

	
	实施地点
	建设规模及内容
	建设标准
	建设进度计划
	总投资
	其中：整合资金投入
	整合涉农资金来源（要说明资金来源层级）
	
	
	已脱贫村（个）
	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（个）
	已脱贫户（户）
	监测户（户）

	合计
	
	
	
	
	3604.57
	825.00
	
	
	
	3
	3
	2179
	92

	一、产业发展
	
	
	
	
	3604.57
	825.00
	
	
	
	3
	3
	2179
	92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下寺镇双旗村
	补充资金新建民宿637.79平方米，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
	新建民宿637.79平方米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1
	
	131
	12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下寺镇二龙村
	补充资金建设房屋400平方米配套相关设施，集旅游观光、休闲康养、娱乐为一体的游客接待中心
	建设房屋400平方米配套相关设施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46
	1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普安镇田家村
	农旅文融合一体产业，改造提升房屋43间，新建房屋260平方米，配套附属设施设备
	农旅文融合一体产业，改造提升房屋43间，新建房屋260平方米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139
	4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武连镇武五村
	补充资金建设秸秆综合利用中心1处，其中：新建厂房1200平方米，新建标准化成品展示及仓储中心200平方米；维修厂房1500平方米；修建50立方消防池一口，安装自来水管网2000米；新建原材料晒场800平方米，配套相关设施
	秸秆综合利用中心1200平方米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1
	76
	2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开封镇马灯村
	补充资金建设700平方米异地引种隔离中转站1个，建肉牛养殖场圈舍1000平方米
	建设700平方米异地引种隔离中转站1个，建肉牛养殖场圈舍1000平方米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144
	8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王河镇新电村
	补充资金新建精品民宿2栋4套面积420平方米及配套民宿室内设施
	新建精品民宿2栋4套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130
	3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元山镇时古村
	补充资金建设2000平方米功能配套的土鸡养殖圈舍，入股四川酉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土鸡养殖50万元
	建设2000平方米功能配套的土鸡养殖圈舍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1
	
	186
	8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剑门关镇健民村
	补充资金新建肉牛养殖场1000平方米，配套附属设施设备
	新建肉牛养殖场1000平方米，配套附属设施设备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1
	61
	3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白龙镇健康村
	补充资金建油菜仓库800平方米，鸡舍800平方米，围网2000米
	建油菜仓库800平方米，鸡舍800平方米，围网2000米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92
	1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普安镇民主村
	补充资金改造房屋29间，桃园提升，维修提升荷花池及农耕谚语文化步道、古柏蜀道步游道等
	改造房屋29间，桃园提升，维修提升荷花池及农耕谚语文化步道、古柏蜀道步游道等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53
	8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义兴镇双垭村
	补充资金新建山羊养殖场2栋1500平方米及配套设施
	新建山羊养殖场2栋1500平方米及配套设施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1
	90
	4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汉阳镇壮山村
	补充资金建设精品民宿，建设房屋8间、购买空调、沙发、灯具等配套设施
	建设精品民宿，建设房屋8间、购买空调、沙发、灯具等配套设施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79
	1

	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盐店镇五指村
	补充资金盘活宅基地发展农旅融合产业，维修升级打造民宿3栋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
	盘活宅基地发展农旅融合产业，维修升级打造民宿3栋，完善基础设施配套
	12月完工
	150.00
	10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
	
	77
	2

	剑阁县川东北小麦产业集群项目
	元山镇、演圣镇、王河镇
	建设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1.1万亩，产地初加工设施3处，农机装备能力设备购置17套/台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6个，灾害监测设施建设1处，科技支撑能力建设。
	建设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1.1万亩
	2024.06
	1654.57
	695.00
	省级财政衔接资金
	县农业农村局
	
	1
	
	875
	35


附件2-1
绩效目标申报表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一批中省财政衔接资金7778万元用于农业产业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7778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7778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0

	总体
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实现产业振兴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期间建设村特色产业园
	≧2.28万亩

	
	
	
	粮油基地培肥
	≧1600亩

	
	
	
	改扩建标准化养殖场、稻田综合种养巩固提升
	9处54820平方米，19758亩

	
	
	
	配套农业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提升提灌站、新建防旱池
	36个，20口

	
	
	
	新建或加宽生产作业道
	23.2公里

	
	
	
	新建或改造农产品初加工设施、秸秆处理中心、四情观测站和数字智慧农业建设
	7处，2处，5处

	
	
	
	改造提升土鸡膳食品鉴店
	
	5家

	
	
	
	品牌培育、推广农产品展示展销
	新认证有机产品3个，续证39个，续证14个

	
	
	质量

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项目完成及时率
	100%

	
	
	成本

指标
	村园每亩补助资金 
	400元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脱贫户实现产业增收能力
	明显提升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程度
	明显增强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人居环境
	明显提升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脱贫人口数满意度
	≥98%

	
	
	
	农业经营主体的满意度
	≥98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表2－2

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910万元发展元山镇时古村等13个村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村民委员会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910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910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
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 目标1：建设元山镇时古村等13个村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

指标
	 指标1：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13个

	
	
	
	 指标2：新建养殖场圈舍、隔离中转站、新建厂房等
	≥4800平方米

	
	
	
	 指标3：建设秸秆综合利用中心1处
	1200平方米

	
	
	
	 指标4：建设农旅融合精品民宿及配套相关设施设备
	7处

	
	
	质量

指标
	 指标1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 指标1：按计划进度完成率
	100%

	
	
	成本

指标
	 指标1：财政投资额
	910万元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受益农民年收入增加总额
	≥130万元

	
	
	
	指标2：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
	≥10万元/年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带动附近百姓就业
	≥205人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	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 指标1：持续增收年限
	≥5年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

对象
	 指标1：项目区百姓满意度
	100%

	
	
	满意度指标
	 指标2：项目区脱贫户满意度
	100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表2－3

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一批市级财政衔接资金516.65万元新建高标准农田等5个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 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人民政府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516.65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516.65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 目标1：新建高标准农田4.5万亩，管护面积2.5万亩

	
	 目标2：新建新梁村、联峰村提灌站2座

	
	 目标3：建成肉牛羊省级标准化示范场2个

	
	 目标4：种植葡萄108亩，新建机耕道3.25公里，新建灌溉渠系1518米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 指标1：新建高标准农田4.5万亩，管护面积2.5万亩
	7万亩

	
	
	
	 指标2：新建联峰村提灌站
	2座

	
	
	
	 指标3：建成肉牛羊省级标准化示范场
	2个

	
	
	
	 指标4：巩固提升产业园
	1个

	
	
	质量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完成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完成及时率
	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总成本
	≤516.65万元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增加收入
	>50万元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提供就业
	352人

	
	
	
	 指标2：带动农户从事产业发展
	32户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改善生态环境
	100%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带动村集体及脱贫户增加收入年限
	≥5年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 指标1：群众满意度
	100%

	
	
	
	 指标2：脱贫群众及新型经营主体满意度
	100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表2－4

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三批省级衔接资金825万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支持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人民政府

	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3604.57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825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2779.57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 目标1：全县小麦播面增长率达1.19%、单产水平提高4.07%以上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0.6%以上，适度规模经营比例提高1.9%以上，社会化服务面积增加11.82%以上，小麦产业总产值提高8.7%以上。
    2.补充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13个，新建养殖场圈舍、隔离中转站、新建厂房4800平方米等，发展农旅融合产业7处，带动村集体持续增收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

指标
	 指标1：2024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
	42.57万亩

	
	
	
	 指标2：建小麦标准化生产（核心示范）基地
	1.1万亩

	
	
	
	 指标3：2024年小麦单产
	≥307公斤/亩

	
	
	
	指标4：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13个
	

	
	
	
	指标5：新建养殖场圈舍、隔离中转站、新建厂房
	≥4800平方米

	
	
	
	指标6：发展农旅融合产业
	7处
	

	
	
	质量

指标
	 指标：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 指标1：按计划进度完成率
	100%

	
	
	
	 指标2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
	≥15年

	
	
	成本

指标
	 指标1：财政投资额
	825万元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全县新增项目面积
	≥0.5万亩

	
	
	
	 指标2：新增小麦总产
	≥0.66万吨

	
	
	
	 指标3：新增农业产值
	≥1845万元

	
	
	
	 指标4：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
	≥10万元/年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带动农民增收就业数量
	7.3万人

	
	
	
	 指标2：粮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
	粮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年减少农药、化肥用量
	≥10%

	
	
	
	 指标2：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	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 指标：持续增收年限
	≥3年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区百姓满意度
	≥95%

	
	
	
	 指标2：项目区脱贫户满意度
	≥95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件3-1
绩效目标批复表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一批中省财政衔接资金7778万元用于农业产业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7778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7778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0

	总体
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实现产业振兴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期间建设村特色产业园
	≧2.28万亩

	
	
	
	粮油基地培肥
	≧1600亩

	
	
	
	改扩建标准化养殖场、稻田综合种养巩固提升
	9处54820平方米，19758亩

	
	
	
	配套农业基础设施新建及改造提升提灌站、新建防旱池
	36个，20口

	
	
	
	新建或加宽生产作业道
	23.2公里

	
	
	
	新建或改造农产品初加工设施、秸秆处理中心、四情观测站和数字智慧农业建设
	7处，2处，5处

	
	
	
	改造提升土鸡膳食品鉴店
	
	5家

	
	
	
	品牌培育、推广农产品展示展销
	新认证有机产品3个，续证39个，续证14个

	
	
	质量

指标
	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项目完成及时率
	100%

	
	
	成本

指标
	村园每亩补助资金 
	400元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脱贫户实现产业增收能力
	明显提升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程度
	明显增强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农村人居环境
	明显提升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受益脱贫人口数满意度
	≥98%

	
	
	
	农业经营主体的满意度
	≥98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表3－2

绩效目标批复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910万元发展元山镇时古村等13个村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村民委员会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910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910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体
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 目标1：建设元山镇时古村等13个村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

指标
	 指标1：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13个

	
	
	
	 指标2：新建养殖场圈舍、隔离中转站、新建厂房等
	≥4800平方米

	
	
	
	 指标3：建设秸秆综合利用中心1处
	1200平方米

	
	
	
	 指标4：建设农旅融合精品民宿及配套相关设施设备
	7处

	
	
	质量

指标
	 指标1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 指标1：按计划进度完成率
	100%

	
	
	成本

指标
	 指标1：财政投资额
	910万元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受益农民年收入增加总额
	≥130万元

	
	
	
	指标2：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
	≥10万元/年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带动附近百姓就业
	≥205人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	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 指标1：持续增收年限
	≥5年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

对象
	 指标1：项目区百姓满意度
	100%

	
	
	满意度指标
	 指标2：项目区脱贫户满意度
	100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表3－3

绩效目标批复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一批市级财政衔接资金516.65万元新建高标准农田等5个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 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人民政府

	资金情况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516.65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516.65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 目标1：新建高标准农田4.5万亩，管护面积2.5万亩

	
	 目标2：新建新梁村、联峰村提灌站2座

	
	 目标3：建成肉牛羊省级标准化示范场2个

	
	 目标4：种植葡萄108亩，新建机耕道3.25公里，新建灌溉渠系1518米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指标
	 指标1：新建高标准农田4.5万亩，管护面积2.5万亩
	7万亩

	
	
	
	 指标2：新建联峰村提灌站
	2座

	
	
	
	 指标3：建成肉牛羊省级标准化示范场
	2个

	
	
	
	 指标4：巩固提升产业园
	1个

	
	
	质量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完成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完成及时率
	100%

	
	
	成本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总成本
	≤516.65万元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增加收入
	>50万元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提供就业
	352人

	
	
	
	 指标2：带动农户从事产业发展
	32户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改善生态环境
	100%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带动村集体及脱贫户增加收入年限
	≥5年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	 指标1：群众满意度
	100%

	
	
	
	 指标2：脱贫群众及新型经营主体满意度
	100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
附表3－4

绩效目标批复表

	（2023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2023年第三批省级衔接资金825万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支持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项目
	项目负责人
	罗映波

	主管部门
	剑阁县农业农村局
	实施单位
	相关乡镇人民政府

	资金情况

（万元）
	年度资金总额：
	3604.57

	
	       其中：财政拨款
	825

	
	             其他资金
	2779.57

	总
体
目
标
	年度目标

	
	 目标1：全县小麦播面增长率达1.19%、单产水平提高4.07%以上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高0.6%以上，适度规模经营比例提高1.9%以上，社会化服务面积增加11.82%以上，小麦产业总产值提高8.7%以上。
    2.补充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13个，新建养殖场圈舍、隔离中转站、新建厂房4800平方米等，发展农旅融合产业7处，带动村集体持续增收。

	绩
效
指
标
	一级

指标
	二级

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

指标
	数量

指标
	 指标1：2024年全县小麦种植面积
	42.57万亩

	
	
	
	 指标2：建小麦标准化生产（核心示范）基地
	1.1万亩

	
	
	
	 指标3：2024年小麦单产
	≥307公斤/亩

	
	
	
	指标4：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
	13个
	

	
	
	
	指标5：新建养殖场圈舍、隔离中转站、新建厂房
	≥4800平方米

	
	
	
	指标6：发展农旅融合产业
	7处
	

	
	
	质量

指标
	 指标：项目验收合格率
	100%

	
	
	时效

指标
	 指标1：按计划进度完成率
	100%

	
	
	
	 指标2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
	≥15年

	
	
	成本

指标
	 指标1：财政投资额
	825万元

	
	效益

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全县新增项目面积
	≥0.5万亩

	
	
	
	 指标2：新增小麦总产
	≥0.66万吨

	
	
	
	 指标3：新增农业产值
	≥1845万元

	
	
	
	 指标4：村集体经济组织增收
	≥10万元/年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带动农民增收就业数量
	7.3万人

	
	
	
	 指标2：粮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
	粮食安全得到有力保障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 指标1：年减少农药、化肥用量
	≥10%

	
	
	
	 指标2：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	农村环境得到改善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 指标：持续增收年限
	≥3年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 指标1：项目区百姓满意度
	≥95%

	
	
	
	 指标2：项目区脱贫户满意度
	≥95%


注：1.此类表由项目申报单位分类提供预期绩效信息，乡村一级必须填报总体目标和数量指标；2.“其他资金”是指与财政拨款共同用于同一脱贫攻坚项目的单位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；3.各地请根据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合的二级指标进行填报，分类细化三级指标和指标值。
